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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 

人事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本单位人事管理，维护本单位和职工双方的合

法权益，合理开发使用人力资源，激发进取精神，增强内部活力，提

高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《民政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专

职工作人员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1〕155 号）《劳动和社

会保障部、民政部关于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(劳社部发〔2008〕11 号)等规定和本单位章程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单位人事管理工作，除严格执行国家和我市相关规

定外，依照本制度对工作人员实施管理。 

第二章 人员聘用 

第三条  本单位工作人员，实行聘用制。聘用的工作人员须年满

18 周岁，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等合法证件。 

第四条  聘用工作人员应当坚持注重品德、尊重人才，着重实际，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 聘用工作人员享有取得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获得劳动

安全卫生保护、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劳动权利，同时应当履行完成

劳动任务、遵守本单位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等劳动义务。 

第六条  本单位主任和其提名聘任或者解聘的本单位副主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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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负责人，须经理事会审议通过。 

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、变更和解除 

第七条  单位聘用工作人员，应当订立劳动合同。劳动关系自用

工之日起建立，劳动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时成立并生效。 

第八条  本单位对新聘用的工作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根据劳动

合同期限的长短，设定试用期： 

（一）劳动合同期限不满 3 个月的，不设定试用期； 

（二）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，试用期 1 个月； 

（三）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上不满 3 年的，试用期 2 个月； 

（四）劳动合同期限 3 年以上的，试用期不超过 6 个月。 

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中。 

第九条  本单位与工作人员协商一致的，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内

容，包括变更合同期限、工作岗位、工作地点、劳动报酬等。 

第十条  本单位与工作人员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由本单

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工作人员，并依法向

工作人员支付经济补偿金；由工作人员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，本单位

不支付经济补偿金。 

第十一条  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单位可以随时解除

劳动合同，无需向工作人员支付经济补偿金：	

（一）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；	

（二）提供与录用相关的虚假的证书或者劳动关系状况证明的；	

（三）严重违反本单位依法制定并公示的工作制度的；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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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对本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；	

（五）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

任务造成严重影响，或者经本单位提出，拒不改正的；	

（六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劳动教养的；	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	

第十二条	 	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本单位可提前 30天书面

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，但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：	

（一）工作人员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医疗期满后，不能从事原工

作，也不能从事企业另行安排的适当工作的；	

（二）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，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，仍不

能胜任工作的；	

（三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原

劳动合同无法履行，经双方协商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不能达成协议的。	

第十三条	 	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依据本规定第十二条

解除劳动合同；劳动合同期满的，合同期限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

失时终止：	

（一）因工负伤被确认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；	

（二）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；	

（三）女职工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内的；	

（四）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，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；	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	

第四章 工作时间、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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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	 	本单位原则上实行 8小时工作制，对特殊岗位的工作

人员实行不定时或综合计时工作制。工作制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。	

第十五条	 	本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经与职工协商可以依法延长日

工作时间。单位安排工作人员加班的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

工资。	

第十六条	 	本单位员工休息、休假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	

第十七条	 	本单位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员工工资，基本工资

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。	

第十八条	 	本单位为专职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。	

第五章 管  理 

第十九条  综合管理部是本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，由理事长直

接领导，负责单位的人事计划、人员培训、劳动工资、劳保福利和考

核奖惩等工作的实施，并办理工作人员的试用、聘用、解聘、辞职、

辞退、除名、开除等各项手续，以及理事会授权或交办的其他人事管

理事项。 

第二十条  新聘工作人员正式上岗，应当接受岗前培训。培训内

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、本单位章程和规章

制度、本岗业务知识及工作流程等。 

  第二十一条  工作人员应遵守下列规定： 

  （一）恪尽职守，遵守本单位各项规章制度； 

  （二）不得违规使用单位名义，不得损害单位声誉； 

  （三）按时上下班，对承办工作争取时效，不拖延不积压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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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得擅自离岗； 

  第二十二条  单位实行工作人员考核及奖惩制度，并以考核结

果作为工作人员任用和奖惩的主要依据。 

  第二十三条  单位有权辞退不合格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亦有

自由辞职的权利，但均须按照法律及本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

手续。 

  第二十四条 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凡有违反并经教

育不改者，单位有权予以解聘、辞退。 

  工作人员严重违反规章制度、情形恶劣或者违法犯罪的，单位有

权予以开除；对给本单位造成损失的，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六章 附  则 

  第二十五条  本制度是劳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具体化，本

制度未尽事宜或与现行劳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抵触的，以现行劳动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为准。 

  第二十六条 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办公室制定，由理事会批准执

行。 

  第二十七条 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
